
 

 
關注家庭暴力受害人法權會 交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對政府《家庭暴力條例》的修訂建議的意見及建議書 

引言 

 「關注家庭暴力受害人法權會」是一非牟利團體，我們成立的宗旨是希望喚

醒公眾人士對家庭暴力問題的關注；倡議政府制定全面反擊家庭暴力的政策；及

為家庭暴力受害者提供法律支援服務，協助她／他們重建自尊、自信。 

 

有關家庭暴力條例修訂意見 

本會認為「家庭暴力」是指在一個親密關係或家庭關係裡，有一方以暴力或滋擾

行為虐待或控制另一方。我們對政府最終接納擴闊條例以涵蓋其中之一種的親密

關係（同性伴侶），把《條例》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同性的前伴侶及前同居者，

以切合現今社會複雜的家庭及親密關係的建議表示支持。 

 

我們同時歡迎在條例的跟進修訂討論上，意外地得到不同團體及個別人士的關

注，而絕大部的關注團體及個別人士，在他們的立場書或是公眾的發言中，都表

示反對家庭暴力，亦同意同性伴侶間的暴力的受害人亦應該受到法律的保護。而

部分團體及個別人士亦同時提出他們的疑慮，主要在於家庭暴力條例涵蓋同性伴

侶可能會影響現時法律上對婚姻的定義，甚至會演變到社會在未有共識之下，被

迫承認同性婚姻的狀況。 

 

首先我們不討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問題，因為這個議題從來都不是我們推動家暴

條例修訂的原意，而立法會家庭暴力條例修訂草案委員會的議員亦同意「擴大《條

例》的保護範圍以涵蓋同性同居者，只旨在保護該等人士免受另一方騷擾， 不

立 法 會 CB(2)750/08-09(07)號 文 件  



應視為等同在法律上承認同性關係， 或給予該等人士法定權益」，同時政府亦

清楚表達，「把《條例》的保護範圍擴大至涵蓋同性同居者的建議，僅為針對家

庭暴力的個別和獨特情況而提出， 政府在法律地位上不承認同性關係的既定及

清晰政策維持不變。上述的建議只涉及《家庭暴力條例》和打擊家庭暴力這個政

策範疇， 讓同性同居者可根據《條例》向法院申請強制令，禁制其同居伴侶繼

續騷擾他/她。這項修訂只針對家庭暴力的政策範圍，不會影響其他現行法例。」

(立法會CB(2)559/08-09(01)號文件) 

 

雖然同性婚姻合法化從來不是家暴條例企圖或意圖處理或涉及的問題，而部分團

體及個別人士依然擔心條例修訂可能造成的影響，成為推動同性婚姻人士的司法

覆核條件。因此有反建議將家庭暴力條例改名，或者將法例保護範圍擴大至涵蓋

所有的同居關係，以淡化家庭､婚姻與同志伴侶掛上任何可能的關係。 

 

其中有相關人士的意書中提出，現時部分團體及個別人士的憂慮，是因為「政府

並未有提出修訂建議的具體細節，以致無法讓人理性地評估它將要提出的修例條

文會否變相地改變了政府不承認同性婚姻或伴侶關係的政策。特別是現有條例第

2 節所用的字眼是將「男女同居關係」的適用，視為「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

而條例中「凡提述配偶、婚姻及婚姻居所之處，須據此解釋。」若政府提出修改

第2 節，將「男女同居關係」改為「男女同居或同性同居關係」，以讓條例包括

同性同居者，則很易被公眾理解為承認同性同居猶如婚姻一樣，變相改變了共

識。」(立法會CB(2)624/08-09(103)號文件) 

 

上述意見書提及的條文，原文引述自條例的釋義及適用範圍第 2 條，全文是「(2) 

在符合第 6(3)條的規定下，本條例適用於男女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

而本條例中凡提述“配偶＂(spouse) (在第 3A(2)條中除外)、“婚姻＂(marriage) 及

“婚姻居所＂(matrimonial home) 之處，須據此解釋。 (由 2008 年第 17 號第 3 條



修訂)」；而英文的原文 【Subject to section 6(3) this Ordinance shall apply to the 

cohabit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as it applies to marriage and references in this 

Ordinance to "marriage" (婚姻), "matrimonial home" (婚姻居所) and "spouse" (配偶) 

(except in section 3A(2))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Amended 17 of 2008 s. 3)】。由

此可見，上述條文只是指出，家暴條例除了適用於「婚姻關係」外，也適用於「男

女同居關係」，而適用之模式/範圍/方法，就好像條例適用於「婚姻關係」一樣。

因此，根本不存在上述條文是/會對「婚姻」下了一個新的、與《婚姻條例》(第

181 章)不同的法律定義。這不是上述條文原文的意思，亦不是 1986 年通過上述

條文是的立法原意。 

 

同樣，家暴條例的原文和立法原意也不是對「婚姻」、「家庭」等作新的法律定

義；相反，《婚姻條例》(第 181 章) 第 40 條，早在 1932 年已對「婚姻」下了清

晰無誤的法律定義。 縱使 1986 年所通過的家暴條例提到 “本條例適用於男女

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但當時以至往後這 20 多年間，也從沒有人

根據家暴條例或上述條文質疑或向法庭挑戰《婚姻條例》以至普通法對「婚姻」

的法律定義。直到現在，《婚姻條例》對「婚姻」所下的定義並不包括(男女)同

居關係。 

 

亦有些朋友惶恐在法律對同性伴侶給以保障，會造成社會默許同性婚姻的既定事

實。其實澳洲昆士蘭(Queensland)是一個很的例子，於２００４年，澳洲政府再次

確認澳洲是不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而昆士蘭省更不承認『文明結合』（Civil 

Unions）。然而，昆士蘭省在2002年透過大幅修訂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1989 條例，擴大涵蓋範圍至所有親密關係，包括：配偶關係 (a 

spousal relationship)、親密關係 (an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家人(a family 

relationship) 及非正規的照顧關係(an informal care relationship)，同性伴侶涵蓋在條



例的“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1( s 12A(4)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1989)，有關修訂在2003正式實施，至今並未影響政府對婚姻制度的

既定政策，或造成任何相關的法例上的爭議。從昆士蘭的例子反映家暴法例可以

同時涵蓋同性同居者，而不影響政府對婚姻制度的既定政策。 

 

要達到反家暴保護受害人的目標，政府必須盡快根據大家的共識及關注，提出具

體的立法建議，公開讓大家參與修訂討論給予意見，釋除部分關注團體及人士的

疑慮。 

 

另一方面，政府對修法的宣傳及配合不足，亦都是造成公眾對修例的憂慮主要原

因。家庭暴力條例大部份的修訂在上一屆法立會年度已通過，新修訂的條例在

2008 年 8 月 1 日已經正式實施，但明顯有關法例的新措施及推廣實在不足，造成

部分團體及人士對條例修訂的不理解，甚至導致公眾產生憂慮。 

 

 

 

 

                                                 
1 (1) An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2 persons if the persons are or were engaged to 

be married to each other, including a betrothal under cultural or religious tradition. (2) Also, an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2 persons, whether or not the relationship involves or 

involved a relationship of a sexual nature, if—(a) the persons date or dated each other; and (b) their 

lives are or were enmesh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ctions of 1 of them affect or affected the actions or 

life of the other. (3) In deciding whether an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 exists under subsection (2), a 

court may have regard to the following— (a)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relationship, including, for 

example, trust and commitment; (b) the length of time for which the relationship has existed or did 

exist; (c)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between the persons; (d) the level of intimacy between the persons. 

(4) An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 may exist whether the 2 persons are the same or the opposite 

sex. (5) The lives of 2 persons are not enmeshed merely because the persons date or dated each other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因此本會督促政府： 

1. 政府盡快根據大家的關注，提出具體的立法建議； 

 

2. 重開以往福利事務委員會轄下的「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

會」，持續監督相關法例及政策推動工作，加強政策透明度及公眾的參與。 

 

3. 加強法例的普及推行 

3.1 制訂法例簡介，向公眾宣傳新修例內容； 

3.2 加強相關專業對條例的認識及協助受害人使用法律保障。 

 

4. 民事法與刑事法 ── 強制施虐者參與輔導計劃 

根據《草案》的第 4(3)條，法庭可於發出「禁制騷擾令」時，規定施虐者參

與獲社會福利署署長核准的任何計劃，作為該「禁制騷擾令」的一項條件，

以改變其態度及行為。 但對於被刑事起訴定罪的施虐者反而沒有強制教育

／輔導而感到失望，特別對於以較輕微罪行檢控被判守行為的施虐者，實質

上對他們來說是什麼都不需要做。因外，我們建議《條例》也應賦予法庭刑

事法的權力，可於處理家暴案件時，判處被定罪（包括被判刑或判守行為）

的施虐者接受強制性的輔導、或作簽保守行為令的其中一項條件，加強對家

庭暴力受害人的保障及消除虐施者的家暴行為。 

 

5. 設立專責處理家庭暴力案件的法庭 

5.1 根據警方改善程序後，家暴的舉報個案數量大幅度上的經驗，及海外的研究

亦反映被虐婦女在報警後一個月內會作證的機會最高，因此為配合司法介入

家暴的政策，改善處理家暴的法庭設施及程序是必須的。我們瞭解政府仍在

研究設立家庭暴力專責法庭的可行性，我們促請政府效法英國、加拿大、澳

洲、紐西蘭、新加坡及台灣等地的做法，盡早成立家庭暴力專責法庭，並以



特別設計簡易的審訊程序，加快處理家庭暴力案件。 

5.2 我們認為專責法庭及特別程序應著重為受害人提供支援，例如設計使受害人

感到有安全感的環境作供、不同的相關政府部門及社會服務機構亦在法庭或

程序中互相協調，為家庭暴力受害人提供全面支援 ── 包括法律諮詢、福

利諮詢、輔導服務等。 

 

5.3 為了確保家庭暴力專責法庭的專業服務素質，我們建議本港應參考上述國家

的經驗，向法官、檢控官、律師和警察提供專門和特別的訓練，使他們對家

庭暴力問題掌握充份的專業敏感度，為家庭暴力受害人提供最直接、最有效

的幫助。 

 

5.4 據我們瞭解，許多西方先進國家包括英國都有所謂“Legal Advocate＂及

“Women Advocate＂為家庭暴力受害人提供輔導和法律支援。例如，

“Women Advocate＂一般為富經驗的專業社工，於不同社區向家暴受害人提

供輔導、情緒支援和講解法律程序；而“Legal Advocate＂ 一般為富相關經

驗的律師或曾接受相關專業訓練的人士，代表家暴受害人出庭維護其利益，

並向不希望出庭的家暴受害人不時匯報案件審訊進展情況。我們得知通常每

個法院及╱或每間警局均有一位輪值的“Legal Advocate＂及╱或“Women 

Advocate＂長駐，確保家暴受害人隨時得到所需援助。我們建議政府仿效這

些國家，引入“Legal Advocate＂和“Women Advocate＂，全力為家暴受害人

提供貼身幫助。 

 

6. 兒童身處和目擊家庭暴力的情景等同虐兒罪行 

6.1 我們認為讓兒童目擊家庭暴力等同向他們施以身心虐待。不少外國和本港的

大學研究亦發現，許多成長於暴力家庭的兒童，都面對很多精神、心理、學

習、人際和行為上的問題。我們同意政府有需要加強為這些兒童提供心理輔



導及協助，但這並不足以對施虐者於兒童面前向家人施以暴力起任何阻嚇作

用。施虐者的行為對兒童造成深遠、可能無法彌補的身心創傷，理應負上刑

事責任。對此，我們建議：施虐者使兒童身處和目擊家庭暴力的環境，跟虐

待兒童無異，應被視為觸犯刑事罪行。 

 

關注家庭暴力受害人法權會 

2009 年 1 月 23 日 

 

聯絡人：吳惠貞(主席)  

附件: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1989 of Queensland, Reprinted as in 

force on 25 November 2008, Reprint No. 5B 




















































































































































































































